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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人〔2018〕64 号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 

  泉州市教育局关于举办 2018 年泉州市乡村
幼儿园园长助力工程培训班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、泉州经济

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： 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《乡村教师支持计划（2015—

2020 年）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43 号）、省政府《关于加快学前教育

发展的意见》（闽政文[2010]24 号）精神以及泉州市教育局《泉

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泉州市乡村校长助力工程实施方案和泉州

市乡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泉教人〔2016〕171

号）文件的精神，为适应幼儿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，进一步促进

幼儿教育的均衡发展，提升乡村和民办幼儿园园长的办学治园能

力，完成对全市乡村（指乡镇及以下，下同）幼儿园园长轮训

一遍的计划，经研究，决定委托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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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 2018 年乡村幼儿园园长助力工程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目标 

通过培训，切实提升我市乡村及民办幼儿园园长的思想政治

素质、教育理论素养与管理能力，促进乡村及民办幼儿园园长专

业成长，提高乡村及民办幼儿园的办园水平。 

二、培训对象和名额 

本期培训我市各县（区、市）乡村、民办幼儿园园长 150 名，

其中开发区 3名，丰泽 4名，洛江、台商投资区各 6名，德化、

泉港各 11 名，石狮 13 名，惠安、永春各 18 名，晋江、安溪、

南安各 20 名，鲤城民办幼儿园按需申报。 

请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抓紧落实参训对象，并将参训学员

报名汇总表（见附件）电子版于 4 月 12 日前发至继续教育学院

郭老师邮箱：873655176@qq.com。 

三、培训内容和方式 

（一）培训内容 

依据《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》的要求，为推进乡村及民办幼

儿园的规范管理、课程改革和提升园长教育管理能力要求安排培

训内容。培训内容分三个部分： 

1.思想政治素质。包括国家和省市教育规划纲要、和谐校园

和新农村建设、教育政策法规与依法治园、现代儿童观与教育观、

园长的使命与素养等专题。 

2.园长专业知识。包括现代学前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、学前

教育研究方法、幼儿园课程改革等专题。 



 

— 3 —

3.幼儿园管理实务。包括幼儿园规章制度建设、教师队伍建

设与管理、幼儿园保育保健管理、幼儿园安全管理、农村乡土教

育资源开发与利用、园本研修组织与管理、信息技术应用等专题。 

（二）培训方式 

培训采取理论研读式、实践探讨式、案例剖析式、问题研究

式及跟岗学习式等方式。 

四、培训学时安排 

本期培训 150 学时，分以下几个阶段进行： 

1.第一阶段：集中研修阶段（4月 23 日—4月 28 日），6天

共 42 学时。 

2.第二阶段：园本研修阶段（4月 30 日—6月 30 日），为期

2个月共 45 学时。 

3.第三阶段：跟岗研修阶段（10 月份，具体时间由培训机

构另行通知），6天共 42 学时。 

4.第四阶段：总结交流阶段（11 月份，具体时间由培训

机构另行通知），3 天共 21 学时。 

五、培训考核 

1.学员除按规定参加集中学习培训外，还应完成以下基本

学习任务： 

（1）集中研修阶段：完成一篇 2000字左右能结合本校教育

教学实际的学习心得。 

（2）园本研修阶段：提交一份反映本校发展改革思路方案

的文本报告。 

（3）跟岗研修阶段：完成一篇 2000字左右的跟岗研修心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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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交流提升阶段：完成一份 3000字左右本校发展改革研

究报告。 

2.学员完成研修任务，并经培训机构考核合格的，颁发由市

教育局监制、培训机构盖章的培训结业证书。参训学员要自觉遵

守培训班的各项管理规定。对无故不参加集中培训 1天及以上，

或请假累计超过 2天及以上者，不予结业。 

六、培训组织管理 

1.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要继续将乡村幼儿园园长助力工

程作为加强学前教育园长队伍建设、提高园长队伍整体素质的

一项重要举措，切实加强培训组织领导，确保本地区“十三五”

培训任务顺利完成。各县（区、市）教师进修学校要积极整合

相关培训资源，充分利用各方面师资力量，提高培训质量和水

平。 

2.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和省、市示范幼儿园要积极支持

本地、本园的优秀园长和骨干园长参与有关培训教学指导等工

作，充分发挥省、市示范幼儿园园长的辐射作用，为提升乡村

和民办幼儿园园长队伍整体素质贡献力量。 

3.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要把乡村幼儿园园长助力工

程培训工作作为支持我市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，根

据培训任务和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认真组织制定具体培训

方案，科学设计培训课程；加强学前教育培训师资队伍建设，组

建一支由高校及教科研专家、专职培训教师和省、市示范幼儿

园等一线优秀园长组成的专兼结合的培训者队伍；同时还应根据

培训需要，精选一批办园有特色的省市示范幼儿园作为培训研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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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，充分发挥省市示范幼儿园的示范辐射作用。 

4.本期乡村公办性质幼儿园（含集体办幼儿园、小学附设

学前班）培训费由我市专项经费承担，用于参训学员伙食费、

培训场地费、培训资料费、讲课费(跟岗研修指导费)、授课教师

食宿费等，以及培训期间发生的各项直接费用。民办幼儿园培

训费、差旅费、住宿费和培训资料费等回单位按规定报销。           

七、报到事项 

1.报到时间：4月 23 日上午 8：30—12：00 报到，下午 2：

30 开班。 

2.报到地点：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行政楼 B603（泉

州市丰泽区嘉祥路 801 号）。 

3.联系人：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教育学院 郭老师 

联系电话：0595—22392511 

Email：873655176@qq.com 

4.注意事项： 

（1）学员报名汇总表中的幼儿园性质务必填写清楚（乡村

公办幼儿园、集体办幼儿园、小学附设学前班、民办幼儿园等）。 

（2）学员报到时须出示本人中师以上毕业证书（或同等学

历证书）、身份证等相关证书原件；报到时请自带银联卡缴交各

项费用，并提供 2张 2寸近期免冠照片，红白蓝底均可。 

乘车路线： 

乘坐 K1、21 路、30 路车到东海滨城站点下，沿斜坡步行 200

米即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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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1.泉州市乡村幼儿园园长助力工程培训班第一阶段集

中学习拟安排课程 

2.泉州市乡村幼儿园园长助力工程培训班学员报名汇

总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 

2018 年 3 月 29 日 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抄送：市人社局  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3月 2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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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人〔2018〕64 号附件 1 

 

泉州市乡村幼儿园园长助力工程 
培训班第一阶段集中学习拟安排课程 

 

专     题 主 讲 教 师 

1.省市学前教育发展改革动向 翁乾明（教授） 

2.教育政策法规与依法治园 林雪卿（教授） 

3.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 葛晓英（教授） 

4.幼儿园园本研修的组织与实施 吴春榕（小中高、特级教师）

5.幼儿园保教管理改革与创新 邹慧敏（小中高、特级教师）

6.幼儿园安全管理 黄阿香（小中高、特级教师）

7.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 李志英（小中高） 

8.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与利用 陈白鹭（正高职称） 

9.幼儿园区域、游戏的组织与指导 丁海东（教授） 

10.乡土优秀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苏海云（小中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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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人〔2018〕64 号附件 2 

 

2018 年泉州市乡村幼儿园园长 
助力工程培训班学员报名汇总表 

 
单  位(签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 教龄 联系电话 
QQ或 

邮箱 

幼儿园性

质 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5         

6         

7         

8         

9         

10         

11         

12         

13         

14         

备注：汇总表要以 excel的格式发至 873655176@qq.com。 


